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彌迦書註釋（第二章） 
 

引言 
 

前文說過，彌迦書可分為三個部分：一至二章、三至五章及六至七章。按照所涉及的時間流程，

每個部分的結構也基本相同（只是比重並不一樣），那就是： 

 

（１）、對當下的讀者（如以色列人）的呼喚──＞ 

（２）、對將來的審判（如城破亡國）的警示──＞ 

（３）、對過去及現在的罪惡（如欺凌弱小）的指責──＞ 

（４）、對最後的拯救（如耶和華親自降臨復興萬事）的預告──＞ 

 

第一章 1:2「萬民哪，你們都要聽...」就是（１）──對萬民（所有讀者）作出呼喚，請他們

上心在意地「聽」上帝的話，其後的 1:3-16「...撒馬利亞變為田野的亂堆...災禍從耶和華那

裏臨到耶路撒冷的城門...」都是（２）──預言以色列及猶大國的相繼敗亡，並間接暗示一

切背叛者的悲慘結局。到了第二章，2:1-11 就是（３）──揭露以色列（不必細分南北國）的

罪惡，即他們被上帝審判以至於亡國的原因，遙應 1:2 中提到的「不是」；而 2:12-13 兩節則

是（４）──宣告上帝最終的憐憫和拯救，也是以色列人以至全人類終極的希望所在。以下我

將會詳解第二章，即（３）和（４）兩項。 

 

其實，這個結構本身已包含著豐富的信息，讓我們明白，仁慈天父的最終心意，是降福而不是

降禍；但與之同時，我們也要明白，在我們得福以先，必先要甘心受禍，要耐心等待天父的憤

怒過去，再憐恤我們。若不明白上帝最終降福，我們會喪志灰心，但不明白自己先要受禍，我

們會輕忽自是，兩者都不對。且看先知的話，如何動態地平衝在兩者之間。 

 

 

一、先要受禍：以色列被罰亡國的原因（2:1-11） 
 

2:1 禍哉，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、造作奸惡的！天一發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

了。2 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，貪圖房屋便奪取；他們欺壓人，霸佔房屋和產業。 
 

上帝特意揀選和保守的民族──以色列人，何以竟會一再亡國？這裡，上帝宣告他們的主要罪

名──巧取豪奪，斯凌弱小。我們見到國中那些豪強富戶，不是偶然動了貪念，而是貪得無

厭。他們「在床上圖謀罪孽」，一早到晚都在想著怎著將窮人的一分一毫也敲榨乾淨，不留餘

地，而且「想到就做」，只要時機一到，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了」，簡直無法無天。土地，

在農業社會，不是投資保值的「房地產」，而是老百姓賴以為生的資本，沒有土地，便一貧

如洗，最終只得依附地主，甚至賣身為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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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的律法多處極力維護人的基本生存權，最明顯的是舊約明文禁止挪移地界── 

 

申 19:14在耶和華──你神所賜你承受為業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鄰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

定的。 

 

箴 23:10不可挪移古時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兒的田地； 

 

深受資本主義荼毒，迷信甚麼都可以「自由買賣」的現代人，會以為「挪移地界」是很普通

平常的事，不必大驚小怪，更不應該立法禁止。但聖經卻清楚警告我們，土地上的所謂「自由

買賣」事實上並不合法，也很「危險」： 

 

一、土地是上帝的，只有祂有權按祂的恩典分配與人，讓他們賴以為生，故此人無權將土

地「自由轉手」。（利 25:23 地不可永賣，因為地是我〔上帝〕的；你們在我面前

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） 

 

二、土地是人生活和生產的必需品，但所謂「自由買賣」，最終必導致富者連田阡陌而貧

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，並引致極度貧富懸殊的災難局面。 

 

聖經甚至咒詛那些「挪移地界」，就是侵佔別人土地的人── 

 

申 27:17 挪移鄰舍地界的，必受咒詛！  

何 5:10 猶大的首領如同挪移地界的人，我必將忿怒倒在他們身上，如水一般。 

 

但基於各種原因，例如窮人用來抵押或還債，「地界」難免會被人為「挪移」，於是，舊約又

有「禧年制度」的設立以作制衡── 

 

利 25:8-10 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，就是七七年。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息年，共是四十

九年。當年七月初十日，你要大發角聲；這日就是贖罪日，要在遍地發出角聲。第五十

年，你們要當作聖年，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，各人要歸

自己的產業，各歸本家。（現代中文譯本：在這一年，所有賣了的產業要歸還給原主或

原主的後代；從前被販賣為奴的要得釋放，回到自己的家。） 

 

這個舉世無雙的「禧年制度」之設立，目的之一，是為了確保土地最終物歸原主（即是恢復本

來的地界），人身最終可得自由，以之避免過度貧富懸殊的現象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但以

色列人中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沒有切實遵行，反變本加厲，彷效鄰邦的惡霸，使用各種巧取豪奪

的手段，使土地更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上，也使更多人成為只得淪為依附豪強的奴隸。如何巧

取豪奪呢？最經典、最不堪的例子，是耶洗別與亞哈王奪取拿伯土地的惡行── 

 

王上 21:1-19 這事以後，又有一事。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個葡萄園，靠近撒馬

利亞王亞哈的宮。亞哈對拿伯說：「你將你的葡萄園給我作菜園，因為是靠近我的宮；

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園換給你，或是你要銀子，我就按著價值給你。」拿伯對亞哈說：「我

敬畏耶和華，萬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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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說「我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」，就悶悶不樂地回宮，躺在

床上，轉臉向內，也不吃飯。王后耶洗別來問他說：「你為甚麼心裏這樣憂悶，不吃飯

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說：『你將你的葡萄園給我，我給你價銀，或

是你願意，我就把別的葡萄園換給你』；他卻說：『我不將我的葡萄園給你。』」王后

耶洗別對亞哈說：「你現在是治理以色列國不是？只管起來，心裏暢暢快快地吃飯，我

必將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園給你。」 

 

於是託亞哈的名寫信，用王的印印上，送給那些與拿伯同城居住的長老貴冑。信上寫著

說：「你們當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坐在民間的高位上，又叫兩個匪徒坐在拿伯對面，作見

證告他說：『你謗瀆神和王了』；隨後就把他拉出去用石頭打死。」那些與拿伯同城居

住的長老貴冑得了耶洗別的信，就照信而行，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坐在民間的高位上。有

兩個匪徒來，坐在拿伯的對面，當著眾民作見證告他說：「拿伯謗瀆神和王了！」眾人

就把他拉到城外，用石頭打死。 

 

於是打發人去見耶洗別，說：「拿伯被石頭打死了。」耶洗別聽見拿伯被石頭打死，就

對亞哈說：「你起來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為價銀給你的葡萄園吧！現在他已經死了。」

亞哈聽見拿伯死了，就起來，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園。 

 

耶和華的話臨到提斯比人以利亞說：「你起來，去見住撒馬利亞的以色列王亞哈，他下

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園，現今正在那園裏。你要對他說：『耶和華如此說：你殺了人，又

得他的產業嗎？』又要對他說：『耶和華如此說：狗在何處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處舔

你的血。』」 

 

亞哈作為以色列王，卻不守律法，聽信及縱容奸后耶洗別，以詭詐惡行奪取拿伯的葡萄園，最

終招來上帝的嚴厲報應，亦種下以色列亡國的遠因。 

 

上帝設立「禧年制度」的本意，其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目的，就是想藉著以色列這個舉世無雙

的典範，向天下萬國證明，國民只要個個都安守本份，僅守自己的「地界」，不貪多慕得，不

巧取豪奪，也一樣可以物產豐饒，人人安居樂業。上帝很希望以色列這個「成功樣版」，可以

成功吸引萬國萬民回歸上帝。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並沒有切實遵行這律例，反背道而行，像亞

哈王那樣「貪圖田地就佔據，貪圖房屋便奪取」。 

 

 

2:3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：我籌劃災禍降與這族；這禍在你們的頸項上不能解脫；

你們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為這時勢是惡的。4到那日，必有人向你們提起悲慘的

哀歌，譏刺說：我們全然敗落了！耶和華將我們的分轉歸別人，何竟使這分離開

我們？他將我們的田地分給悖逆的人。5所以在耶和華的會中，你必沒有人拈鬮

拉準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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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耶和華如此說：我籌劃災禍降與這族；──這兩句告訴我們，以色列（包括南北兩國）的

敗亡，不可以簡單理解為一般的「國策失誤」所引致的後果，因為「籌劃」造作這一切的，正

是「我」──耶和華。諷刺的是，這些惡人「圖謀」作惡，上帝就以其人之道還諸其身，也「籌

劃」（原文與「圖謀」為同一字）各種災禍攻擊他們。 

 

耶和華將我們的分轉歸別人...他將我們的田地分給悖逆的人──因他們得罪的是耶和華上

帝，故此，他們根本不可能死命頑抗，妄想借此「昂首而行」。最終，他們只得認命，認承自

己「全然敗落」。同樣諷刺的是，這些豪強富戶強佔別人的田地房屋，上帝就又以其人之道還

之，「將他們的分轉歸別人...將他們的田地分給悖逆的人」，意思是鼓動比他們更惡更「悖

逆」的亞述人和後來的巴比倫人，來奪取他們的田地房屋。正是惡人自有惡人磨！ 

 

所以在耶和華的會中，你必沒有人拈鬮拉準繩──更重要的，是這些惡人的損失絕不僅是今生

現世的（有時憑藉殘餘的勢力和左右逢源的伎倆，他們甚至還可風光好一陣子），而是永遠喪

失天國「國籍」。這裡，「耶和華的會」指的是在上帝那裡舉行的「神聖集會」。「集會」幹

甚麼呢？是「拈鬮拉準繩」，意思就是「抽籤分地」。這自然使我們聯想到以色列人初入迦南

時的「分地集會」── 

 

書 14:1-2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產業，就是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，並以

色列各支派的族長所分給他們的，都記在下面，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，把產業拈

鬮分給九個半支派。 

 

這同樣使我們想到亞伯拉罕的子孫必要得地永遠為業的應許── 

 

創 17:3-8亞伯蘭俯伏在地；神又對他說：「我與你立約：你要作多國的父。...我要將

你現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，我也必作他們的神。」 

 

這更使我們聯想到將來天國降臨，上帝的聖民「必承受地土」的美麗又振奮人心的圖畫── 

 

詩 37:9、29 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；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。...義人必承受地

土，永居其上。 

 

太 5:3-10虛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...溫柔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承受

地土。...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
 

極度諷刺的是，這些在人間巧取豪奪「生霸死霸」，剎那間得到極多土地的大地主大惡人，到

天國降臨，萬民「在耶和華的會...拈鬮拉準繩」都有分「分地」的時候，他們「必沒有人拈

鬮拉準繩」，即他們將被褫奪「抽籤的資格」，就是最終甚麼也分不到，而要淪為永遠的「無

產階級」。（這幅窮人翻身而富人折墮的圖畫，是不是相當「左」呢？事實上，資本主義的「自

由貿易論」完全違背聖經真理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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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:6 他們〔或譯：假先知〕說：你們不可說預言；不可向這些人說預言，不住地

羞辱我們〔或譯：我們必不致於羞辱〕。7 雅各家啊，豈可說耶和華的心不忍耐

嗎〔或譯：心腸狹窄嗎〕？這些事是他所行的嗎？我──耶和華的言語豈不是與

行動正直的人有益嗎？ 
 

他們說：你們不可說預言；不可向這些人說預言，我們必不致於羞辱──原文雖然沒有「假先

知」一詞，但按文意及下文（2:11）推測，這幾句確似是出於假先知的口吻。他們（假先知）

禁止彌迦等真先知傳講上述（第一章）中真實卻「不吉利」的預言。這些假先知們甚至粉飾

太平，聲言「他們必不致於羞辱」。 

 

原來，以色列亡國，假先知必須負上極大的責任。在「導言」中我已經說過，先知的重要，是

作為建制外最後一度防線。就是當建制內的政治力量──君王制度與宗教力量──祭司制度都

相繼失敗（失效）後，建制外的先知，就須擔負起用上帝的話語警告和提醒以色列人的最後防

線，也可以說，若果連這些先知也不盡忠職守，反倒花言巧語，專事粉飾，那麼，以色列亡國

破家之日，就指日可待了。 

 

現在，當真先知──彌迦發出「亡國預警」，話音未落，那些與豪強富戶「狼狽為奸」的假先

知（可以說是「受薪先知」），便出來為惡人大講好話，文過飾非，結果就大大「抵消」了真

先知的警告信息。如何「抵消」呢？再看下文。 

 

雅各家啊，豈可說耶和華的心不忍耐嗎？這些事是他所行的嗎？我──耶和華的言語豈不是與

行動正直的人有益嗎？（現中文譯本作：上主已經不耐煩了嗎？他真的會做這種事嗎？他〔希

伯來文是：我〕對行為正直的人不說仁慈的話嗎？）──這幾句都是問句（或反問句），問題

是到底是誰問誰？有些解經家理解為「假先知」對作者（彌迦）的質問，大意是否定上帝會如

先知所說降下這樣重的刑罰（即「這些事」），因為按他們的理解，上帝極其仁慈，又有「忍

耐」，而以色列人也不是太壞，還很「正直」云云，所以不可能發生「這些事」。 

 

不過，上述解法卻無法安置「雅各家啊」及「我──耶和華」等字眼，因為據此，這幾句更應

該是上帝自己（我──耶和華）向百姓（及假先知）的反問。中間有如此的曲折，因為這幾句

可能是一個「對反問的反問」──假先知先質問真先知說（經文未有記載）：「慈悲忍耐的

上帝豈會對自己的子民降下這樣重的責罰？」於是，上帝（透過真先知）就反問百姓及假先知

們：「慈悲忍耐的上帝本來確不應該對自己的子民（即「雅各家」）降下如此重罰，但祂最後

竟逼不得己如此做了，你們想想，你們到底壞成甚麼樣子！」不錯，「耶和華的言語（對）行

動正直的人有益」（可簡譯為「好言相向」），可惜這些豪強富戶們罪惡滔天，哪裡是「行動

正直的人」呢？  

 

下面，上帝繼續發言，指斥「雅各家──我的民」如何惹祂發怒，以致仁慈如祂，也要降下如

此重手的刑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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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:8 然而，近來我的民興起如仇敵，從那些安然經過不願打仗之人身上剝去外衣。

9你們將我民中的婦人從安樂家中趕出，又將我的榮耀從她們的小孩子盡行奪去。 
 

若說前文 2:1-2 說的是「經濟上的罪惡──經濟上巧取豪奪」，這裡 2:8-9 說的就是「軍事上的

罪惡──軍事上窮兵贖武」。這些惡人如何輸兵贖武？以下逐句解釋── 

 

興起如仇敵──這些惡人對待自己的老百姓，竟如「仇敵」（侵略本國的敵軍）一般，可見他

們的本性何等好勇鬥狠。 

 

從那些安然經過不願打仗之人身上剝去外衣──這裡，「不願打仗之人」可以指退役回鄉的士

兵，也可泛指一切「愛好和平」的小民，與好勇鬥狠、貪得無厭的惡人截然相反。但這些惡

人竟兇殘到這個地步，不許人家和和平平地過些簡單淡薄的日子。人家不想與他們相爭（「不

願打仗」），寧願一退再退，一讓再讓，他們卻咄咄逼人，連人家僅餘的家當──「外衣」也

要奪去。此外，這句也可以理解為他們不肯再應召出征，卻因而遭受「處分」，被奪去僅有的

財產。這幅惡人逼害義人，義人卻不加反抗的圖畫，亦見於新約雅各書： 

 

雅 5:6 你們（指有財有勢的惡人）定了義人的罪，把他殺害，他也不抵擋你們。 

 

聖經告訴我們，義人不僅是「好人」，也是「愛好和平」（不願打仗）的人，因為他們相信上

帝，甘心將「伸冤」的重任留給上帝。在主耶穌基督的口中，真正的義人更應甘心到連「外衣」

與「裏衣」也可任由別人拿去，一點也不與人爭── 

 

太 5:39-40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與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

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裏衣，連外衣也由他拿去； 

 

義人不與惡人相爭，卻不要以為惡人就會「良心發現」或「手下留情」，反之，他們多數會得

寸進尺，以致「不願打仗」的義人的處境，在今生現世，只能更苦更險。 

 

你們將我民中的婦人從安樂家中趕出，又將我的榮耀從她們的小孩子盡行奪去──這些惡人竟

連婦女孩童也不放過。從上句中，我們已經見到，民中的「男丁」要不是被逼出征打仗以至陣

亡，就算保住一命，退役回來，卻連僅有的財物（外衣）也被惡人奪去，以致盡失依靠。這些

男丁既已不能自保，又如何能保護家小──所以，他們的寡妻被人「從安樂家中趕出」，他們

的孤兒「的榮耀（也被）盡行奪去」。這幅淒慘的圖盡與杜甫筆下的《兵車行》何等神似── 

 

車轔轔，馬蕭蕭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爺娘妻子走相送，塵埃不見咸陽橋。 
牽衣頓足攔道哭，哭聲直上干雲霄！ 
道旁過者問行人，行人但云點行頻。或從十五北防河，便至四十西營田。 
去時里正與裹頭，歸來頭白還戍邊。 
邊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開邊意未已。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，千村萬落生荊杞。 
縱有健婦把鋤犁，禾生隴畝無東西。況復秦兵耐苦戰，被驅不異犬與雞。 
長者雖有問，役夫敢申恨？且如今年冬，未休關西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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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官急索租，租稅從何出？ 
信知生男惡，反是生女好，生女猶得嫁比鄰，生男埋沒隨百草。 
君不見青海頭，古來白骨無人收。 
新鬼煩怨舊鬼哭，天陰雨濕聲啾啾！ 

 

 

2:10 你們起來去吧！這不是你們安息之所；因為污穢使人毀滅，而且大大毀滅。 

 

這些惡人，對內巧取豪奪，對外連連用兵，使老百姓陷於水深火熱，無以安息。諷刺的是，這

些惡霸們「將我民中的婦人從安樂家中趕出」，上帝就以其人之道還諸其身，也請他們「起來

去吧」，因為「這不是你們安息之所」。天國，本來就是永恆的安息國度，這群曾使多人不得

安息的大惡人，必將惡有惡報，永遠不得安息！ 

 

 

2:11 若有人心存虛假，用謊言說：我要向你們預言得清酒和濃酒。那人就必作

這民的先知。 
 

這裡，與大惡人同流合污的假先知又急不及待出場，再為惡人講好說話了。事實上，也不能全

怪他們，因為他們也是應「市場需要」而生的。人們既然愛聽風調雨順──「得清酒和濃酒」

的好聽的「預言」，看風轉舵的假先知們自然懂得「配合」需要。一個「願騙」，一個「愛被

騙」，以色列於是不得不亡國了。 

 

於此，請大家萬分在意，就是聖經所嚴辭指斥，也叫我們小心提防的假先知，不

是通俗所云的那類「斂財騙色、妖言感眾」的假先知，而是專事粉飾太平，偽報

平安的假先知。前者「殺傷力」有限，且很易就認出來；後者卻專事「打壓」真

先知的警告信息，講盡好聽和「正面」的話，故此深得人心，使人們繼續沉淪罪

惡。後者才是真正可怕和對基督徒「殺傷力」最大的假先知。 
 

 

二、最終降福：上帝最終的憐憫與拯救（2:12-13） 
 

2:12 雅各家啊，我必要聚集你們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處，如

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場上的羊群；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。13 開路的〔或

譯：破城的〕在他們前面上去；他們直闖過城門，從城門出去。他們的王在前面

行；耶和華引導他們。 
 

2:12 雅各家啊，我必要聚集你們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處──在人，已是毫

無希望了，因為作為最後防線的先知系統最終都兵敗如山倒。尚幸我們的上帝的個主動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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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，祂總能主動地為自己留下「餘種」（「剩下的人」），並招聚他們歸為一個永遠的國，交

與偉大的牧者──主耶穌基督牧養，使以色列人，也使全人類不致滅絕。 

 

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場上的羊群──「波斯拉」一詞意思不詳，可能是地名，大概指一個牧

羊的重地（參見賽34:6），有些學者則根據其他譯本，索性將此字譯作「在羊圈」。這裡以牧

羊人和羊群來比喻上帝與選民的親密關係，也是聖經非常習慣的寫法。 

 

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──本來，剩下的只是「餘數」，不會太多；但相對於本該「滅絕」

的以色列，那就很多了，且多得因「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」。 

 

他們的王在前面行；耶和華引導他們──這樣的描寫，自然使我們想到大牧者主耶穌── 

 

約10:4既放出自己的羊來，就在前頭走，羊也跟著他，因為認得他的聲音。 

 

上帝（按新約亮光，也可指耶穌基督，見約 10:4）必會親自降臨，為他們「開路」。狹義，可

指猶太人被擄七十年後，得以離開巴比倫城重返故地復國；廣義，也可指上帝保佑祂的聖民，

經歷人間重重圍困，逃出人間的城，邁向天國之城。至於上帝如何幫助我們「逃出人間的城」

和「邁向天國之城」？本章未有細說，以下章節，先知將會補充許多細節給我們知道。 

 

 

小結：甘心受罰，終必蒙福... 
 

結合一、二兩章，也就是全書的第一部分，可視為一個獨立的篇章，意義上也基

本完整，就是： 

 

上帝責令以色列人愛護弱小，不要挪移地界，好成為萬國典範，吸引萬民

歸主；但國中惡人卻巧取豪奪，使老百姓民不聊生，更失卻成為萬國典範

的作用。本來作惡受罰，也未必至死（永遠滅亡），最可惡的國中假先知

文過飾非，使惡人始終不知悔改，還死命反抗上帝的責罰，以致終陷死罪，

遭上帝降罰而至於城破亡國。尚幸慈父會按祂的恩典留下「餘種」，引導

他們進入永遠安息之城。 

 

全篇信息告訴我們，我們犯罪後若甘心受罰，不發怨言，最終，待慈父的

怒氣過後，必會再憐恤我們，給我們最後的恩惠和拯救。 

 

這就是彌迦書，由內容到結構，都告訴我們的核心信息。以下的第二（三至五章）

及第三（六至七章）部分，信息基本相同，不同的是有更多也更精密的細節。 


